浙律协〔2018〕31号
关于召开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各市律师协会，义乌市律师协会：

经省律协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省司法厅同意，定于2018年9月9日在杭州召开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体部署，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全国律协和省司法厅决策部署，总结近年来深化律师制度改革成果，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写入浙江省律师协会章程，为加强新时代律师行业党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律师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和鲜明价值导向，推动律师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二、参会人员

省司法厅领导；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各市司法局分管律师工作的局长；各市律师协会秘书长。

三、会议时间

9月9日上午10:00开始。

报到时间：9月8日下午14：00-20：00；9月9日上午8:30—9:45（之江饭店一楼大堂）。

四、会议地点

杭州之江饭店，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188-200号；总机：0571-88066888。
五、其他事项

（一）请各市律协认真落实本市参会人员通知和组织工作，按时赴会，原则上不得请假；确有困难不能参会的，请填写请假报告单（见附件2）。

（二）全体参会人员请着正装。

（三）住宿标准为两人一间；杭州市区代表不安排住宿。

（四）随行人员住宿自行解决，会务组不予安排。

（五）请各市律协将参会人员登记表（见附件1）于8月27日前报至省律协（表格可在神州律师网下载）。

联 系 人：于梅   蒋文艳

联系电话：0571-87755606、85121502

传    真：0571-87755608

E-mail：zjslsxhyjs@163.com
附件：1.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参会

人员登记表

2.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请假

报告单

浙江省律师协会

                             2018年8月17日

附件1
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参会人员登记表

	人员

身份
	姓  名
	性  别
	单位职务
	手机
	8日晚

是否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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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请假报告单

	姓名
	
	手机
	
	本人

签名
	

	单位及职务
	

	请

假

事

由
	出国（境）
	国家或地区
	事由

	
	
	
	

	
	出席重要会议或

活动
	会议或活动名称
	内容

	
	
	
	

	
	法院

开庭
	时间及地点
	案由

	
	
	
	

	
	其  他
	

	市律协意见
	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或市律协会长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市律协盖章 

 年   月   日

	省律协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抄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民政厅社管局，省司法厅，马柏伟厅长、朱晓晔副厅长。
抄送：本会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

 发：省律协各部（室）。

	 浙江省律师协会研究室                    2018年8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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